附2：

湖南涉外经济学院国家励志奖学金实施办法
依据教育部、财政部制定的《国家励志奖学金管理办法》，结合本校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1、国家励志奖学金用于奖励资助高校全日制本专科中品学兼优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2、国家励志奖学金的奖励标准为每人每年5000元。
3、我校国家励志奖学金名额于每年十月份由省教育厅分配下发，学校根据各学部人数将名额分配至各学部。

4、国家励志奖学金按学年申请和评审，申请国家励志奖学金的学生为高校在校生中二年级以上（含二年级）学生。同一学年内，申请国家励志奖学金的学生可以同时申请并获得国家助学金，但不能同时获得国家奖学金。

5、学生工作处具体负责组织评审工作，提出本校当年国家获奖学生建议名单，报学校领导集体研究审定后，在校内进行不少于5个工作日的公示，公示无异议后，报省教育主管部门。

6、国家励志奖学金的申请条件：

（1）热爱社会主义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2）遵守宪法和法律，遵守学校规章制度；

　　  （3）诚实守信，道德品质优良；

　　   （4）在校期间学习成绩优秀，须获本年度学校奖学金或获省级及以上荣誉者；
    （5）家庭经济困难，生活俭朴，已被学校认定为本年度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